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號

原      告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被      告  岑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淑惠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民國109年5月18日108府建管

（建）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在坐落彰化縣○○市○○

○段○○○段000000○000000地號2筆土地興建「君品大苑-

建國區」房屋（下稱系爭建案），原告於109年10月1日向被

告購買系爭建案編號第B1棟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基地

（下合稱為系爭房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

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出入口大門之

附屬設施，並於銷售廣告首頁上以文字強調「準備好接受城

市的注目禮，以最大氣度最精緻的細節構築社區入口，讓門

面、疆域、安全、風景冊封在内庭，精質七席極致限量款，

高規格量身訂製，獨門大苑盛開獨賞的花樹草木，盎然風景

在眼前，富裕眼界不過如此，讓根回鄉，代代接棒相傳吉慶

有餘。」等語，惟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缺乏銷售廣

告、銷售人員說明所保證之品質。原告於112年5月9日寄發

花壇郵局存證號碼6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文到一

星期内興建系爭附屬設施如銷售廣告所示，被告仍未依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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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興建系爭附屬設施，僅興建尺寸不符之附屬設施敷衍原

告，全然無意依約履行。

　㈡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並出售予不特定之消費大眾，為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

房地，且非專以經銷商品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自屬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系爭房地之買賣爭議有消

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確

保廣告内容之真實。原告因信賴銷售廣告之内容生購買系爭

房地之動機，而依被告提供之銷售廣告内容與被告簽定系爭

房地買賣合約書，原告應負之契約責任當及於銷售廣告之内

容（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2481號、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最高法院89

年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又兩造簽立買賣合約書時，

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屬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4條第3款

所稱預售屋，而預售屋買賣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17條之規定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

項，即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對於兩造間土地買賣合約書及

房屋買賣合約書具有補充效力(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

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而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1條即明

定「賣方應確保廣告内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

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

圖，為契約之一部分。」，故被告有依其銷售廣告履行之義

務。

　㈢依銷售廣告次頁，系爭附屬設施兩側門框之長度並非一致，

再參照附件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可知附屬設施之設計係採

面向社區左側門框長150公分，右側門框長380公分（此面為

保護門鈴等通訊設備及利於訪客暫避風雨等貼心舉措，因此

設計較長），兩側門框均寬30公分，兩側門框外側相距595

公分，同附件報價單所示（附屬設施門框於平面圖上觀之應

為梯形），難謂被告已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義務。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預售屋買賣契約範本第1條之規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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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契約之一部，企業經營者繪製廣告應確保真實，並負不

低於廣告内容之責任，廣告為契約之一部。原告以廣告内容

為請求，實與本於契約條款而為請求，並無二致。又被告設

置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倘被告須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

義務，應先將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拆除，故原告依銷售廣告

圖冊第4頁廣告圖繪，請求被告拆除現況照片所示之附屬設

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施等語。

並聲明：⑴被告應拆除附件一所示之附屬設施。⑵被告應依

附件二（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附件三（報價單）

所示附屬設施。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購買系爭房地屬於7戶社區別墅建案，其中2戶為臨路

戶，另5戶為社區型，因系爭建案僅屬小型社區，故依銷售

時建築師之整體規劃設計，並未規劃有社區管理室（兼訪客

接待區、交誼廳等）之配置，僅在社區車道口臨路處以雨遮

平台之設計融入車道大門，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門鈴等通訊

設備亦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與內部社區型住戶

聯繫。依彰化縣政府函覆系爭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其中「壹層平面圖-公寓大廈（竣工圖）」圖面， 除7戶房

屋坐落基地外，其餘L型空地連接12米建國西街作為私設巷

道之部分，均應作為「基地内通路」使用，依法並無「鐵

門」、「樓梯」「交誼廳」等規劃設計之存在。原告所購系

爭房地已點交驗收完成，被告亦依約完成所有公共設施的規

劃及施作，並未造成原告權益損害，被告並無違約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看屋民眾多數反應建議豪宅別墅建

案應配置有交誼廳（訪客接待區）設計，始符合住戶使用需

求。原告看屋時亦具體反應系爭建案因規劃有臨路戶型及社

區型二種，且不論臨路戶型或社區戶型，均應共同持分道路

面積（註：一樓私設道路），然系爭建案原先之規劃設計，

臨路戶型之住戶沒有辦法使用二樓中庭花園（註：一樓私設

道路上方），因原設計規劃之二樓中庭花園僅能從社區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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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二樓進出，與一樓車道完全區隔，對於臨路型住戶來說

並不公平。因此，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即採納購屋消費者之反

應及建議，就社區車道及公共設施部分，重新規劃設計，主

要變更部分如下：①社區戶型的一樓車道進出口原本已有門

禁管制，原本二樓僅規劃為開放式中庭花園，新的規劃設

計，建方同意在一樓車道右方增設樓梯通往二樓中庭花園，

以及在二樓中庭花園入口處，增設可由新增設之樓梯獨立進

出、並有門禁管理的交誼廳（訪客接待區）；新增設之樓梯

亦可作為社區住戶於緊急避難時之逃生通路。②配合增設社

區交誼廳（訪客接待區）之規劃，因此，與社區型住戶聯繫

之門鈴等通訊設備亦改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經

由此交誼廳外的門禁系統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繫。③原於社

區車道口臨路處所規劃之雨遮平台及通訊門鈴等設計，其功

能目的及使用需求既已經由增設之交誼廳所取代，實際上已

無存在之必要，因此取消此部分門禁管制設計，改以社區案

名牆建置，以及加強綠化植栽及燈光等整體造型規劃的方

式，凸顯社區品質。上開變更規劃設計，相較原設計而言，

實際上增加不少建築及施工成本，但被告本於購屋消費者實

際使用需求及社區整體質感提升，無條件同意之。

　㈢依系爭建案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附件四土地位置配置圖，即

系爭建案全區壹層平面圖，原告所購為B1戶別，另系爭建案

依約設計有6米基地內通路及9×9公尺迴車道。此外增建之公

共設施為二次施工部分，均非兩造合約內容所約定。依系爭

建案房屋買賣合約書第6條約定「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

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

出入口）、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

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系爭

建案依約完工，被告也依約完成二樓交誼廳、中庭景觀、車

道口案名牆之整體重新規劃，多數住戶對於被告所為上開整

體考量之專業設計之完工結果，均認為更佳符合住戶實際使

用需求，均無任何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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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就被告上開施工結果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告應依「廣

告圖樣」將社區路口的大門興建完成。幾經溝通協調，被告

並非不願意施作，而是因規劃設計變更整體考量，溝通過程

中原告仍有所堅持，因此被告依雙方協調結果，也同意依據

系爭建案之整體現況，在系爭建案車道口臨路處再施作一社

區大門。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對於公共設施部分規劃設計變

更，均有如實告知購屋消費者，且係就整體規劃所為通盤考

量之結果，購屋消費者也均信賴被告專業設計及整體考量，

被告並無違反合約約定及合約精神。

　㈤依兩造簽定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7條（主要建材及其廠

牌規格）第6款「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

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

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

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第13條（驗收）「賣

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

照，並完成自來水、電力、瓦斯之配管及埋設等必要公共設

施後應通知賣方於7日內進行驗收手續。買方就本契約所載

之房屋有瑕疵或未盡事宜，在驗收單上要求賣方限期完成修

繕。買方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5作為交屋

保留款，並於完成修繕後，雙方複驗合格後，交付該保留

款，不得再以其他理由拒絕付款。（天然瓦斯裝錶供氣，由

該住戶交屋後入住前自行通知瓦斯公司裝錶供氣使

用）。」；第14條（交屋）第8點「交屋時，買方同意本房

屋之驗收點交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社區中庭及其他公共

設施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為求細膩精緻不列入各戶

交屋範圍，買方不得以此部分未完成拒絕辦理交屋。」等約

定，堪認兩造間所簽定之預售屋買賣契約，係特定物之買賣

關係，驗收點交均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至社區中庭及其

他非必要公共設施部分，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賣方

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

計及配材、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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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兩造所簽優化約定書，內容係雙方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

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下而約定，依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

美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

綠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

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

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

方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

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

第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

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

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等約定，堪認兩造於簽訂預售屋買

賣契約時，為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使用安全及美觀需

求，另簽訂有優化約定書，同意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以維護

安全管理及美化，雙方亦明確約定，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

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

特定施作之權利，買方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

設或修改。且退萬步言，若賣方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應同

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件被告就

「二次工程」 施作結果無違約情事存在，且原告就「二次

工程」 施作結果，並無主張請求之原因及權利存在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系爭房

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

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

估價單所示附屬設施，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施等

事實，業據其提出現況附屬設施照片（本院卷第21-27頁，

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一）、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本院卷第30

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二）、報價單（本院卷第31-32頁，

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三）、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49-116

頁）、銷售廣告（本院卷第33-47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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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執，應堪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拆除現況附屬設施，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

施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

建案之現況附屬設施有社區大門、樓梯、交誼廳等，有兩造

所提照片可證（本院卷第21-27、215-225頁），並經本院會

同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人員履勘現場測量社區大門，分別

製有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9-261頁）及複丈成果圖可稽。

又系爭建案之附屬設施係二次工程，不在建築執照核准範

圍，有彰化縣政府函附使用執照及被告所提竣工圖（本院卷

第32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依兩造所簽系爭建案房屋

買賣合約書第7條第6款（本院卷第79-80頁）約定「賣方為

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

（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

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

之權益為限。」；及優化約定書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美

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綠

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如

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

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方

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何

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第

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

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

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院卷第29頁）等約定，堪認被

告辯稱兩造約定增設二次工程之附屬設施係由賣方規劃決定

如何施作，應為可採。從而，原告依銷售廣告，請求被告拆

除現況之附屬設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

附屬設施，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無庸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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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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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號
原      告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被      告  岑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淑惠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民國109年5月18日108府建管（建）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在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地號2筆土地興建「君品大苑-建國區」房屋（下稱系爭建案），原告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編號第B1棟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基地（下合稱為系爭房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出入口大門之附屬設施，並於銷售廣告首頁上以文字強調「準備好接受城市的注目禮，以最大氣度最精緻的細節構築社區入口，讓門面、疆域、安全、風景冊封在内庭，精質七席極致限量款，高規格量身訂製，獨門大苑盛開獨賞的花樹草木，盎然風景在眼前，富裕眼界不過如此，讓根回鄉，代代接棒相傳吉慶有餘。」等語，惟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缺乏銷售廣告、銷售人員說明所保證之品質。原告於112年5月9日寄發花壇郵局存證號碼6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文到一星期内興建系爭附屬設施如銷售廣告所示，被告仍未依銷售廣告興建系爭附屬設施，僅興建尺寸不符之附屬設施敷衍原告，全然無意依約履行。
　㈡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並出售予不特定之消費大眾，為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且非專以經銷商品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自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系爭房地之買賣爭議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確保廣告内容之真實。原告因信賴銷售廣告之内容生購買系爭房地之動機，而依被告提供之銷售廣告内容與被告簽定系爭房地買賣合約書，原告應負之契約責任當及於銷售廣告之内容（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481號、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又兩造簽立買賣合約書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屬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4條第3款所稱預售屋，而預售屋買賣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規定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即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對於兩造間土地買賣合約書及房屋買賣合約書具有補充效力(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而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1條即明定「賣方應確保廣告内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故被告有依其銷售廣告履行之義務。
　㈢依銷售廣告次頁，系爭附屬設施兩側門框之長度並非一致，再參照附件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可知附屬設施之設計係採面向社區左側門框長150公分，右側門框長380公分（此面為保護門鈴等通訊設備及利於訪客暫避風雨等貼心舉措，因此設計較長），兩側門框均寬30公分，兩側門框外側相距595公分，同附件報價單所示（附屬設施門框於平面圖上觀之應為梯形），難謂被告已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義務。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預售屋買賣契約範本第1條之規定，廣告為契約之一部，企業經營者繪製廣告應確保真實，並負不低於廣告内容之責任，廣告為契約之一部。原告以廣告内容為請求，實與本於契約條款而為請求，並無二致。又被告設置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倘被告須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義務，應先將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拆除，故原告依銷售廣告圖冊第4頁廣告圖繪，請求被告拆除現況照片所示之附屬設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施等語。並聲明：⑴被告應拆除附件一所示之附屬設施。⑵被告應依附件二（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附件三（報價單）所示附屬設施。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購買系爭房地屬於7戶社區別墅建案，其中2戶為臨路戶，另5戶為社區型，因系爭建案僅屬小型社區，故依銷售時建築師之整體規劃設計，並未規劃有社區管理室（兼訪客接待區、交誼廳等）之配置，僅在社區車道口臨路處以雨遮平台之設計融入車道大門，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門鈴等通訊設備亦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繫。依彰化縣政府函覆系爭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其中「壹層平面圖-公寓大廈（竣工圖）」圖面， 除7戶房屋坐落基地外，其餘L型空地連接12米建國西街作為私設巷道之部分，均應作為「基地内通路」使用，依法並無「鐵門」、「樓梯」「交誼廳」等規劃設計之存在。原告所購系爭房地已點交驗收完成，被告亦依約完成所有公共設施的規劃及施作，並未造成原告權益損害，被告並無違約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看屋民眾多數反應建議豪宅別墅建案應配置有交誼廳（訪客接待區）設計，始符合住戶使用需求。原告看屋時亦具體反應系爭建案因規劃有臨路戶型及社區型二種，且不論臨路戶型或社區戶型，均應共同持分道路面積（註：一樓私設道路），然系爭建案原先之規劃設計，臨路戶型之住戶沒有辦法使用二樓中庭花園（註：一樓私設道路上方），因原設計規劃之二樓中庭花園僅能從社區型住戶的二樓進出，與一樓車道完全區隔，對於臨路型住戶來說並不公平。因此，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即採納購屋消費者之反應及建議，就社區車道及公共設施部分，重新規劃設計，主要變更部分如下：①社區戶型的一樓車道進出口原本已有門禁管制，原本二樓僅規劃為開放式中庭花園，新的規劃設計，建方同意在一樓車道右方增設樓梯通往二樓中庭花園，以及在二樓中庭花園入口處，增設可由新增設之樓梯獨立進出、並有門禁管理的交誼廳（訪客接待區）；新增設之樓梯亦可作為社區住戶於緊急避難時之逃生通路。②配合增設社區交誼廳（訪客接待區）之規劃，因此，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門鈴等通訊設備亦改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經由此交誼廳外的門禁系統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繫。③原於社區車道口臨路處所規劃之雨遮平台及通訊門鈴等設計，其功能目的及使用需求既已經由增設之交誼廳所取代，實際上已無存在之必要，因此取消此部分門禁管制設計，改以社區案名牆建置，以及加強綠化植栽及燈光等整體造型規劃的方式，凸顯社區品質。上開變更規劃設計，相較原設計而言，實際上增加不少建築及施工成本，但被告本於購屋消費者實際使用需求及社區整體質感提升，無條件同意之。
　㈢依系爭建案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附件四土地位置配置圖，即系爭建案全區壹層平面圖，原告所購為B1戶別，另系爭建案依約設計有6米基地內通路及9×9公尺迴車道。此外增建之公共設施為二次施工部分，均非兩造合約內容所約定。依系爭建案房屋買賣合約書第6條約定「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系爭建案依約完工，被告也依約完成二樓交誼廳、中庭景觀、車道口案名牆之整體重新規劃，多數住戶對於被告所為上開整體考量之專業設計之完工結果，均認為更佳符合住戶實際使用需求，均無任何異議。
　㈣原告就被告上開施工結果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告應依「廣告圖樣」將社區路口的大門興建完成。幾經溝通協調，被告並非不願意施作，而是因規劃設計變更整體考量，溝通過程中原告仍有所堅持，因此被告依雙方協調結果，也同意依據系爭建案之整體現況，在系爭建案車道口臨路處再施作一社區大門。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對於公共設施部分規劃設計變更，均有如實告知購屋消費者，且係就整體規劃所為通盤考量之結果，購屋消費者也均信賴被告專業設計及整體考量，被告並無違反合約約定及合約精神。
　㈤依兩造簽定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7條（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格）第6款「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第13條（驗收）「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完成自來水、電力、瓦斯之配管及埋設等必要公共設施後應通知賣方於7日內進行驗收手續。買方就本契約所載之房屋有瑕疵或未盡事宜，在驗收單上要求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5作為交屋保留款，並於完成修繕後，雙方複驗合格後，交付該保留款，不得再以其他理由拒絕付款。（天然瓦斯裝錶供氣，由該住戶交屋後入住前自行通知瓦斯公司裝錶供氣使用）。」；第14條（交屋）第8點「交屋時，買方同意本房屋之驗收點交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社區中庭及其他公共設施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為求細膩精緻不列入各戶交屋範圍，買方不得以此部分未完成拒絕辦理交屋。」等約定，堪認兩造間所簽定之預售屋買賣契約，係特定物之買賣關係，驗收點交均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至社區中庭及其他非必要公共設施部分，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
　㈥兩造所簽優化約定書，內容係雙方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下而約定，依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美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綠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方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第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等約定，堪認兩造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時，為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另簽訂有優化約定書，同意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雙方亦明確約定，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買方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且退萬步言，若賣方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應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件被告就「二次工程」 施作結果無違約情事存在，且原告就「二次工程」 施作結果，並無主張請求之原因及權利存在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系爭房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估價單所示附屬設施，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施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現況附屬設施照片（本院卷第21-27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一）、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本院卷第30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二）、報價單（本院卷第31-32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三）、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49-116頁）、銷售廣告（本院卷第33-47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拆除現況附屬設施，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施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建案之現況附屬設施有社區大門、樓梯、交誼廳等，有兩造所提照片可證（本院卷第21-27、215-225頁），並經本院會同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人員履勘現場測量社區大門，分別製有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9-261頁）及複丈成果圖可稽。又系爭建案之附屬設施係二次工程，不在建築執照核准範圍，有彰化縣政府函附使用執照及被告所提竣工圖（本院卷第32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依兩造所簽系爭建案房屋買賣合約書第7條第6款（本院卷第79-80頁）約定「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及優化約定書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美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綠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方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第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院卷第29頁）等約定，堪認被告辯稱兩造約定增設二次工程之附屬設施係由賣方規劃決定如何施作，應為可採。從而，原告依銷售廣告，請求被告拆除現況之附屬設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施，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無庸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號
原      告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被      告  岑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淑惠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民國109年5月18日108府建管（建）
    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在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
    000○000000地號2筆土地興建「君品大苑-建國區」房屋（下
    稱系爭建案），原告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編
    號第B1棟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基地（下合稱為系爭房
    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
    廣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出入口大門之附屬設施，並於銷
    售廣告首頁上以文字強調「準備好接受城市的注目禮，以最
    大氣度最精緻的細節構築社區入口，讓門面、疆域、安全、
    風景冊封在内庭，精質七席極致限量款，高規格量身訂製，
    獨門大苑盛開獨賞的花樹草木，盎然風景在眼前，富裕眼界
    不過如此，讓根回鄉，代代接棒相傳吉慶有餘。」等語，惟
    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缺乏銷售廣告、銷售人員說明所
    保證之品質。原告於112年5月9日寄發花壇郵局存證號碼60
    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文到一星期内興建系爭附屬
    設施如銷售廣告所示，被告仍未依銷售廣告興建系爭附屬設
    施，僅興建尺寸不符之附屬設施敷衍原告，全然無意依約履
    行。
　㈡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並出售予不特定之消費大眾，為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
    房地，且非專以經銷商品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自屬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系爭房地之買賣爭議有消
    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確
    保廣告内容之真實。原告因信賴銷售廣告之内容生購買系爭
    房地之動機，而依被告提供之銷售廣告内容與被告簽定系爭
    房地買賣合約書，原告應負之契約責任當及於銷售廣告之内
    容（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2481號、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最高法院89
    年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又兩造簽立買賣合約書時，
    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屬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4條第3款
    所稱預售屋，而預售屋買賣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17條之規定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
    項，即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對於兩造間土地買賣合約書及
    房屋買賣合約書具有補充效力(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
    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而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1條即明
    定「賣方應確保廣告内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
    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
    ，為契約之一部分。」，故被告有依其銷售廣告履行之義務
    。
　㈢依銷售廣告次頁，系爭附屬設施兩側門框之長度並非一致，
    再參照附件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可知附屬設施之設計係採
    面向社區左側門框長150公分，右側門框長380公分（此面為
    保護門鈴等通訊設備及利於訪客暫避風雨等貼心舉措，因此
    設計較長），兩側門框均寬30公分，兩側門框外側相距595
    公分，同附件報價單所示（附屬設施門框於平面圖上觀之應
    為梯形），難謂被告已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義務。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預售屋買賣契約範本第1條之規定，廣
    告為契約之一部，企業經營者繪製廣告應確保真實，並負不
    低於廣告内容之責任，廣告為契約之一部。原告以廣告内容
    為請求，實與本於契約條款而為請求，並無二致。又被告設
    置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倘被告須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
    義務，應先將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拆除，故原告依銷售廣告
    圖冊第4頁廣告圖繪，請求被告拆除現況照片所示之附屬設
    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施等語。
    並聲明：⑴被告應拆除附件一所示之附屬設施。⑵被告應依附
    件二（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附件三（報價單）所
    示附屬設施。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購買系爭房地屬於7戶社區別墅建案，其中2戶為臨路戶
    ，另5戶為社區型，因系爭建案僅屬小型社區，故依銷售時
    建築師之整體規劃設計，並未規劃有社區管理室（兼訪客接
    待區、交誼廳等）之配置，僅在社區車道口臨路處以雨遮平
    台之設計融入車道大門，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門鈴等通訊設
    備亦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
    繫。依彰化縣政府函覆系爭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其
    中「壹層平面圖-公寓大廈（竣工圖）」圖面， 除7戶房屋
    坐落基地外，其餘L型空地連接12米建國西街作為私設巷道
    之部分，均應作為「基地内通路」使用，依法並無「鐵門」
    、「樓梯」「交誼廳」等規劃設計之存在。原告所購系爭房
    地已點交驗收完成，被告亦依約完成所有公共設施的規劃及
    施作，並未造成原告權益損害，被告並無違約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看屋民眾多數反應建議豪宅別墅建
    案應配置有交誼廳（訪客接待區）設計，始符合住戶使用需
    求。原告看屋時亦具體反應系爭建案因規劃有臨路戶型及社
    區型二種，且不論臨路戶型或社區戶型，均應共同持分道路
    面積（註：一樓私設道路），然系爭建案原先之規劃設計，
    臨路戶型之住戶沒有辦法使用二樓中庭花園（註：一樓私設
    道路上方），因原設計規劃之二樓中庭花園僅能從社區型住
    戶的二樓進出，與一樓車道完全區隔，對於臨路型住戶來說
    並不公平。因此，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即採納購屋消費者之反
    應及建議，就社區車道及公共設施部分，重新規劃設計，主
    要變更部分如下：①社區戶型的一樓車道進出口原本已有門
    禁管制，原本二樓僅規劃為開放式中庭花園，新的規劃設計
    ，建方同意在一樓車道右方增設樓梯通往二樓中庭花園，以
    及在二樓中庭花園入口處，增設可由新增設之樓梯獨立進出
    、並有門禁管理的交誼廳（訪客接待區）；新增設之樓梯亦
    可作為社區住戶於緊急避難時之逃生通路。②配合增設社區
    交誼廳（訪客接待區）之規劃，因此，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
    門鈴等通訊設備亦改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經由
    此交誼廳外的門禁系統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繫。③原於社區
    車道口臨路處所規劃之雨遮平台及通訊門鈴等設計，其功能
    目的及使用需求既已經由增設之交誼廳所取代，實際上已無
    存在之必要，因此取消此部分門禁管制設計，改以社區案名
    牆建置，以及加強綠化植栽及燈光等整體造型規劃的方式，
    凸顯社區品質。上開變更規劃設計，相較原設計而言，實際
    上增加不少建築及施工成本，但被告本於購屋消費者實際使
    用需求及社區整體質感提升，無條件同意之。
　㈢依系爭建案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附件四土地位置配置圖，即
    系爭建案全區壹層平面圖，原告所購為B1戶別，另系爭建案
    依約設計有6米基地內通路及9×9公尺迴車道。此外增建之公
    共設施為二次施工部分，均非兩造合約內容所約定。依系爭
    建案房屋買賣合約書第6條約定「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
    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
    出入口）、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
    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系爭
    建案依約完工，被告也依約完成二樓交誼廳、中庭景觀、車
    道口案名牆之整體重新規劃，多數住戶對於被告所為上開整
    體考量之專業設計之完工結果，均認為更佳符合住戶實際使
    用需求，均無任何異議。
　㈣原告就被告上開施工結果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告應依「廣
    告圖樣」將社區路口的大門興建完成。幾經溝通協調，被告
    並非不願意施作，而是因規劃設計變更整體考量，溝通過程
    中原告仍有所堅持，因此被告依雙方協調結果，也同意依據
    系爭建案之整體現況，在系爭建案車道口臨路處再施作一社
    區大門。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對於公共設施部分規劃設計變
    更，均有如實告知購屋消費者，且係就整體規劃所為通盤考
    量之結果，購屋消費者也均信賴被告專業設計及整體考量，
    被告並無違反合約約定及合約精神。
　㈤依兩造簽定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7條（主要建材及其廠牌
    規格）第6款「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有
    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
    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
    ，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第13條（驗收）「賣方
    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
    ，並完成自來水、電力、瓦斯之配管及埋設等必要公共設施
    後應通知賣方於7日內進行驗收手續。買方就本契約所載之
    房屋有瑕疵或未盡事宜，在驗收單上要求賣方限期完成修繕
    。買方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5作為交屋保
    留款，並於完成修繕後，雙方複驗合格後，交付該保留款，
    不得再以其他理由拒絕付款。（天然瓦斯裝錶供氣，由該住
    戶交屋後入住前自行通知瓦斯公司裝錶供氣使用）。」；第
    14條（交屋）第8點「交屋時，買方同意本房屋之驗收點交
    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社區中庭及其他公共設施為使用執
    照取得後開始施工，為求細膩精緻不列入各戶交屋範圍，買
    方不得以此部分未完成拒絕辦理交屋。」等約定，堪認兩造
    間所簽定之預售屋買賣契約，係特定物之買賣關係，驗收點
    交均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至社區中庭及其他非必要公共
    設施部分，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賣方為維護建築外
    觀、庭園規劃整體性，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
    色。
　㈥兩造所簽優化約定書，內容係雙方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
    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下而約定，依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
    美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
    綠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
    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
    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
    方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
    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
    第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
    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
    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等約定，堪認兩造於簽訂預售屋買
    賣契約時，為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
    ，另簽訂有優化約定書，同意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以維護安
    全管理及美化，雙方亦明確約定，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
    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
    定施作之權利，買方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
    或修改。且退萬步言，若賣方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應同意
    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件被告就「
    二次工程」 施作結果無違約情事存在，且原告就「二次工
    程」 施作結果，並無主張請求之原因及權利存在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系爭房地
    ，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告
    ，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估
    價單所示附屬設施，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施等事
    實，業據其提出現況附屬設施照片（本院卷第21-27頁，即
    原告主張之附件一）、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本院卷第30頁
    ，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二）、報價單（本院卷第31-32頁，即
    原告主張之附件三）、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49-116頁）、
    銷售廣告（本院卷第33-47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應堪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拆除現況附屬設施，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
    施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
    建案之現況附屬設施有社區大門、樓梯、交誼廳等，有兩造
    所提照片可證（本院卷第21-27、215-225頁），並經本院會
    同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人員履勘現場測量社區大門，分別
    製有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9-261頁）及複丈成果圖可稽。
    又系爭建案之附屬設施係二次工程，不在建築執照核准範圍
    ，有彰化縣政府函附使用執照及被告所提竣工圖（本院卷第
    32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依兩造所簽系爭建案房屋買
    賣合約書第7條第6款（本院卷第79-80頁）約定「賣方為維
    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
    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
    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
    益為限。」；及優化約定書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美觀及
    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綠美化
    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如何施
    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
    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方保證
    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何理由
    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第4條
    「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但
    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
    繳之價款金額。」（本院卷第29頁）等約定，堪認被告辯稱
    兩造約定增設二次工程之附屬設施係由賣方規劃決定如何施
    作，應為可採。從而，原告依銷售廣告，請求被告拆除現況
    之附屬設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
    施，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無庸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號
原      告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被      告  岑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淑惠  
訴訟代理人  陳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民國109年5月18日108府建管（建）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在坐落彰化縣○○市○○○段○○○段000000○000000地號2筆土地興建「君品大苑-建國區」房屋（下稱系爭建案），原告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編號第B1棟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基地（下合稱為系爭房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出入口大門之附屬設施，並於銷售廣告首頁上以文字強調「準備好接受城市的注目禮，以最大氣度最精緻的細節構築社區入口，讓門面、疆域、安全、風景冊封在内庭，精質七席極致限量款，高規格量身訂製，獨門大苑盛開獨賞的花樹草木，盎然風景在眼前，富裕眼界不過如此，讓根回鄉，代代接棒相傳吉慶有餘。」等語，惟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缺乏銷售廣告、銷售人員說明所保證之品質。原告於112年5月9日寄發花壇郵局存證號碼6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文到一星期内興建系爭附屬設施如銷售廣告所示，被告仍未依銷售廣告興建系爭附屬設施，僅興建尺寸不符之附屬設施敷衍原告，全然無意依約履行。
　㈡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並出售予不特定之消費大眾，為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且非專以經銷商品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自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系爭房地之買賣爭議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確保廣告内容之真實。原告因信賴銷售廣告之内容生購買系爭房地之動機，而依被告提供之銷售廣告内容與被告簽定系爭房地買賣合約書，原告應負之契約責任當及於銷售廣告之内容（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481號、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746號判決意旨）。又兩造簽立買賣合約書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屬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4條第3款所稱預售屋，而預售屋買賣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規定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即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對於兩造間土地買賣合約書及房屋買賣合約書具有補充效力(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而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1條即明定「賣方應確保廣告内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故被告有依其銷售廣告履行之義務。
　㈢依銷售廣告次頁，系爭附屬設施兩側門框之長度並非一致，再參照附件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可知附屬設施之設計係採面向社區左側門框長150公分，右側門框長380公分（此面為保護門鈴等通訊設備及利於訪客暫避風雨等貼心舉措，因此設計較長），兩側門框均寬30公分，兩側門框外側相距595公分，同附件報價單所示（附屬設施門框於平面圖上觀之應為梯形），難謂被告已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義務。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預售屋買賣契約範本第1條之規定，廣告為契約之一部，企業經營者繪製廣告應確保真實，並負不低於廣告内容之責任，廣告為契約之一部。原告以廣告内容為請求，實與本於契約條款而為請求，並無二致。又被告設置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倘被告須依約履行興建附屬設施之義務，應先將尺寸不符之社區大門拆除，故原告依銷售廣告圖冊第4頁廣告圖繪，請求被告拆除現況照片所示之附屬設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施等語。並聲明：⑴被告應拆除附件一所示之附屬設施。⑵被告應依附件二（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附件三（報價單）所示附屬設施。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購買系爭房地屬於7戶社區別墅建案，其中2戶為臨路戶，另5戶為社區型，因系爭建案僅屬小型社區，故依銷售時建築師之整體規劃設計，並未規劃有社區管理室（兼訪客接待區、交誼廳等）之配置，僅在社區車道口臨路處以雨遮平台之設計融入車道大門，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門鈴等通訊設備亦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繫。依彰化縣政府函覆系爭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其中「壹層平面圖-公寓大廈（竣工圖）」圖面， 除7戶房屋坐落基地外，其餘L型空地連接12米建國西街作為私設巷道之部分，均應作為「基地内通路」使用，依法並無「鐵門」、「樓梯」「交誼廳」等規劃設計之存在。原告所購系爭房地已點交驗收完成，被告亦依約完成所有公共設施的規劃及施作，並未造成原告權益損害，被告並無違約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建案銷售時，看屋民眾多數反應建議豪宅別墅建案應配置有交誼廳（訪客接待區）設計，始符合住戶使用需求。原告看屋時亦具體反應系爭建案因規劃有臨路戶型及社區型二種，且不論臨路戶型或社區戶型，均應共同持分道路面積（註：一樓私設道路），然系爭建案原先之規劃設計，臨路戶型之住戶沒有辦法使用二樓中庭花園（註：一樓私設道路上方），因原設計規劃之二樓中庭花園僅能從社區型住戶的二樓進出，與一樓車道完全區隔，對於臨路型住戶來說並不公平。因此，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即採納購屋消費者之反應及建議，就社區車道及公共設施部分，重新規劃設計，主要變更部分如下：①社區戶型的一樓車道進出口原本已有門禁管制，原本二樓僅規劃為開放式中庭花園，新的規劃設計，建方同意在一樓車道右方增設樓梯通往二樓中庭花園，以及在二樓中庭花園入口處，增設可由新增設之樓梯獨立進出、並有門禁管理的交誼廳（訪客接待區）；新增設之樓梯亦可作為社區住戶於緊急避難時之逃生通路。②配合增設社區交誼廳（訪客接待區）之規劃，因此，與社區型住戶聯繫之門鈴等通訊設備亦改設置於此，以利訪客或送貨人員可經由此交誼廳外的門禁系統與內部社區型住戶聯繫。③原於社區車道口臨路處所規劃之雨遮平台及通訊門鈴等設計，其功能目的及使用需求既已經由增設之交誼廳所取代，實際上已無存在之必要，因此取消此部分門禁管制設計，改以社區案名牆建置，以及加強綠化植栽及燈光等整體造型規劃的方式，凸顯社區品質。上開變更規劃設計，相較原設計而言，實際上增加不少建築及施工成本，但被告本於購屋消費者實際使用需求及社區整體質感提升，無條件同意之。
　㈢依系爭建案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附件四土地位置配置圖，即系爭建案全區壹層平面圖，原告所購為B1戶別，另系爭建案依約設計有6米基地內通路及9×9公尺迴車道。此外增建之公共設施為二次施工部分，均非兩造合約內容所約定。依系爭建案房屋買賣合約書第6條約定「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系爭建案依約完工，被告也依約完成二樓交誼廳、中庭景觀、車道口案名牆之整體重新規劃，多數住戶對於被告所為上開整體考量之專業設計之完工結果，均認為更佳符合住戶實際使用需求，均無任何異議。
　㈣原告就被告上開施工結果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告應依「廣告圖樣」將社區路口的大門興建完成。幾經溝通協調，被告並非不願意施作，而是因規劃設計變更整體考量，溝通過程中原告仍有所堅持，因此被告依雙方協調結果，也同意依據系爭建案之整體現況，在系爭建案車道口臨路處再施作一社區大門。被告於銷售過程中，對於公共設施部分規劃設計變更，均有如實告知購屋消費者，且係就整體規劃所為通盤考量之結果，購屋消費者也均信賴被告專業設計及整體考量，被告並無違反合約約定及合約精神。
　㈤依兩造簽定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第7條（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格）第6款「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第13條（驗收）「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完成自來水、電力、瓦斯之配管及埋設等必要公共設施後應通知賣方於7日內進行驗收手續。買方就本契約所載之房屋有瑕疵或未盡事宜，在驗收單上要求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5作為交屋保留款，並於完成修繕後，雙方複驗合格後，交付該保留款，不得再以其他理由拒絕付款。（天然瓦斯裝錶供氣，由該住戶交屋後入住前自行通知瓦斯公司裝錶供氣使用）。」；第14條（交屋）第8點「交屋時，買方同意本房屋之驗收點交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社區中庭及其他公共設施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為求細膩精緻不列入各戶交屋範圍，買方不得以此部分未完成拒絕辦理交屋。」等約定，堪認兩造間所簽定之預售屋買賣契約，係特定物之買賣關係，驗收點交均以買方專有部分為範圍，至社區中庭及其他非必要公共設施部分，為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始施工，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整體性，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
　㈥兩造所簽優化約定書，內容係雙方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下而約定，依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美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綠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方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第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等約定，堪認兩造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時，為考量全體住戶門禁管理、使用安全及美觀需求，另簽訂有優化約定書，同意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雙方亦明確約定，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買方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且退萬步言，若賣方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應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件被告就「二次工程」 施作結果無違約情事存在，且原告就「二次工程」 施作結果，並無主張請求之原因及權利存在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系爭房地，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前，被告之銷售人員提供之銷售廣告，標繪系爭建案設置有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所示位置施作估價單所示附屬設施，被告並未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施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現況附屬設施照片（本院卷第21-27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一）、全區貳層景觀平面圖（本院卷第30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二）、報價單（本院卷第31-32頁，即原告主張之附件三）、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49-116頁）、銷售廣告（本院卷第33-47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拆除現況附屬設施，依銷售廣告施作附屬設施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建案之現況附屬設施有社區大門、樓梯、交誼廳等，有兩造所提照片可證（本院卷第21-27、215-225頁），並經本院會同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人員履勘現場測量社區大門，分別製有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9-261頁）及複丈成果圖可稽。又系爭建案之附屬設施係二次工程，不在建築執照核准範圍，有彰化縣政府函附使用執照及被告所提竣工圖（本院卷第32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依兩造所簽系爭建案房屋買賣合約書第7條第6款（本院卷第79-80頁）約定「賣方為維護建築外觀、庭園規劃的整體性，有關本建案公共設施（如中庭景觀、門禁出入口等）、建築外觀及各項立面，賣方保有修改權進行整體設計及配材、配色，以不損害購買者之權益為限。」；及優化約定書第1條「為加強實用性、美觀及安全管理，買賣雙方同意就本社區一樓車道上方加作綠美化及耐候性防水工程，以維護安全管理及美化。（註：如何施作概由賣方規劃決定，買方或日後成立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無請求賣方為任何特定施作之權利）。」、第3條「買方保證維護原設計之花木、花台、燈座等之原貌，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賣方再進行增設或修改，以維護共同利益。」、第4條「本約增（改）建及美化規劃設施屬賣方增設二次工程，但若因故無法施作時，買方同意賣方退戶，並無息退還買方已繳之價款金額。」（本院卷第29頁）等約定，堪認被告辯稱兩造約定增設二次工程之附屬設施係由賣方規劃決定如何施作，應為可採。從而，原告依銷售廣告，請求被告拆除現況之附屬設施，並依貳層景觀平面圖位置施作報價單之附屬設施，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無庸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